
检查标准：《体育法》

第一百零五条第一款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，应当符

合下列条件，并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提出

申请：（一）相关体育设施符合国家标准；（二）具有达到规

定数量的取得相应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者职业技能等级证

书的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；（三）具有相应的安全

保障、应急救援制度和措施。

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一款 未经许可经营高危险性体育

项目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

门责令限期关闭；逾期未关闭的，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

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。


